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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政办发〔2020〕25 号

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妥善解决农村

房屋历史遗留“未办证”问题

指导意见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关于妥善解决农村房屋历史遗留“未办证”问题的指导意

见》业经市政府七届第 4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1.庄河市历史遗留“未办证”农村房屋调查审核意见

表

2.庄河市历史遗留“未办证”农村房屋实地查看记录

表

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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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妥善解决农村房屋历史遗留

“未办证”问题的指导意见

目前我市存在 2 万余户农村房屋存在“未办证”问题，主要

由于过去农村群众办证意识不高，加之部分农村房屋规划建设、

土地审批手续不完善等历史原因造成。“未办证”问题已成为信访、

民心网、民意网诉求突出问题之一，也是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关

注的重点问题。为认真落实中央 1 号文件对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

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部署，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益，

切实解决我市农村房屋历史遗留“未办证”问题，依据自然资源

部确权登记局、辽宁省自然资源厅、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

步做好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以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

九大精神，落实好 2019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求，树立以人民为中心

的发展理念，坚持以人为本、群众利益至上，解决农村房屋历史

遗留“未办证”问题，公正、公开、公平、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

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，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尊重历史，实事求是。解决农村房屋历史遗留“未办

证”问题是落实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民生工程，既要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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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规，准确把握原则，又要防止显失公正，杜绝将违法用地特别

是占用耕地建房合法化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。

（二）创新突破，精准施策。通过全面排查，分类研究，分

批推进，精准施策，简化程序，实施联合审核机制，重点解决农

村居民首套房屋办证问题。

（三）敢于担当，主动作为。解决农村房屋历史遗留“未办

证”问题，能够促进农民享受的物权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，各

部门要积极主动想办法，不得“推拖绕”，按职责解决对应问题。

（四）参考审批，确定标准。农村“未办证”房屋确权登记

要参考我市住宅房屋规划建设审批标准，即每间房屋长度不超过

3.5 米，房屋间数原则上最多不超过 5 间。

（五）发布公告，征求意见。符合农村历史遗留“未办证”

房屋确权登记条件的，需在庄河市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栏及房屋所

在村公告栏发布公告，公告 1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可登记发证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庄河市乡镇（街道）（含国有农场）范围内，2019 年

12 月末前建设并投入使用，没有进行房屋权属登记的自用住宅房

屋。

（二）申请人为房屋所在村、屯集体组织（或国有农场）成

员，且只有唯一首套住宅房屋。

（三）房屋产权人明确，房屋权属和土地权属清晰、无争议

和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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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房屋结构完整，达到正常生活居住条件，申请的房屋

不包括临时建筑、附属棚厦。

（五）房屋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乡镇总体规划、新农村

建设规划，不影响交通、消防、村容村貌、公共设施、河道堤坝、

高压走廊和他人生活的农村住宅。

四、适用范围

由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，房屋所在地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具体负责实施，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，重点解决农村唯一老

宅、审批手续不齐全、购买原集体或个人房屋、动迁建房购房等

历史遗留“未办证”问题。已列入动迁、征用、储备、棚改、场

址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水源地一级保护区、生态保护红线等特

殊区域内的房屋，不适用本意见；2008 年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后，

未经审批违法占用耕地且不属于政策性动迁的房屋不予登记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房屋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负责如实填写“庄河市历史

遗留“未办证”农村房屋调查审核意见表“（见附件 1，以下简称

“表 1”）、“庄河市历史遗留“未办证”农村房屋实地查看记录表

“（见附件 2，以下简称“表 2”），收取户籍证件、房屋住户照片，

核实房屋及土地权属清晰、无争议。

（二）房屋所在乡镇（街道）负责审查村（居）委会填表、

申请材料、确认房屋是否位于特殊区域、是否符合乡村规划及将

相关材料报各部门审核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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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乡镇（街道）及村（居）委会负责核实享受危房改造

的房屋并出具相关材料。

（四）市水务局负责核实享受水库淹没区移民政策后新建或

买受的房屋，并出具相关材料。

（五）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核实享受生态移民政策后新建或买

受的房屋，并出具相关材料。

（六）市交通运输局等动迁牵头单位负责核实享受交通动迁

政策后新建或买受的房屋，并出具相关材料。

（七）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房屋用地审核工作。

（八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核查住户登记信息、公告、登

记发证等工作。

六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调查摸底

房屋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负责调查房屋及住户基本情况，并

填写表 1、表 2，收取房屋住户照片、户口本、身份证复印件等材

料，经乡镇（街道）审查后，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核查住户成员

房屋登记信息，房屋所在乡镇（街道）将无房屋登记的材料转相

关部门分类办理。

（二）分类办理

1.农村老宅房屋“未办证”问题的处理

对于权属来源清晰且无争议的“未办证”首套老宅房屋，由

房屋所在村、乡镇（街道）调查人员在表 2 中签字证实，通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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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、规划审核的，宅基地及房屋权利人可持表 1、表 2 等申请材料

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2.购买原集体、个人无房产证房屋问题的处理

无房屋登记记录的住户购买集体、个人无房产证的首套住宅

房屋，且持有原始买卖契约、交税票据的，宅基地及房屋住户可

以与卖房方持原始买卖契约、交税票据等申请材料直接办理确权

登记。

无房屋登记记录的权利人购买集体、个人无房产证的首套住

宅房屋，但没有原始买卖契约、交税票据的，通过用地、规划审

核的，先由房屋所在村集体、卖房方持表 1、表 2 等申请材料办理

不动产登记，现住户在购买交税后，按不动产转移登记程序办理。

若无法找到卖房方的，可通过司法诉讼确认买卖有效和房屋

所有权，买房方持法院判决等材料按以上流程办理。

3.审批手续不健全的农村房屋问题的处理

（1）在 1995 年至 2000 年期间，经村、乡镇（街道）批准且

持有新建、翻（接）建审批手续、缴费票据等情况的，住户可持

新建、翻（接）建审批手续、缴费票据等申请材料办理不动产登

记。

（2）对持有村、乡镇（街道）缴费、罚款票据，但无新建、

翻（接）建审批手续的房屋，通过用地审核的，住户可持表 1、表

2、缴费、罚款票据等申请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4.对享受危房改造、移民、动迁等政策但未办理产权手续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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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房屋问题的处理

对享受危房改造、生态移民、水库淹没区移民、动迁等政策

性扶持的唯一住房户，由房屋所在乡镇（街道）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水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或动迁牵头单位出具享受相应政策的证

明材料，通过用地、规划审核的，在注销原房屋产权登记后，住

户可持相关证明材料、表 1、表 2 等申请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5.对持相关审批手续的非本村集体成员未办理产权手续房屋

问题的处理

（1）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扶贫搬迁、地质灾害防治、

新农村建设、移民安置、动迁安置等集中迁建或购买唯一住房的，

在符合用地的前提下，经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代表 2/3

以上同意，并经有权机关批准异地建房或购房的，非本村集体成

员需先注销原房屋产权登记，再持建房审批手续或表 1、表 2、村

民民主议定书、买卖协议、免税函等申请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（2）非本村集体成员持有新建、翻（接）建审批手续未办理

产权手续，且房屋权属没有变化的，经公告无异议后，房屋权利

人可持新建、翻（接）建审批手续等申请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6.上述范围未尽事宜，由市自然资源局采取一事一议原则集

体研究决定能否办理手续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1.按类型分批推进。2020 年底前首先解决农村老宅房屋、购

买原集体个人无房产证房屋、审批手续不健全房屋、享受扶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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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未办证农村房屋的办证问题；2021 年开始解决取得相关审批手

续的非本村集体成员农村房屋的办证问题。

2.高度重视，履职尽责。各相关部门既要做好各自工作，又

要密切配合，无缝衔接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指导和帮助辖区群众

按照本意见做好具体业务办理工作。

3.加强监督，杜绝违规操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要按

照本意见认真落实，杜绝违规操作行为。




